经开区办理APEC商务旅行卡工作指南
一、APEC商务旅行卡简介
APEC商务旅行卡（英文全称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以下简称“旅行卡”）是APEC各经济体之间的签证便利化措施，旨在促进APEC各经济体人员的商务往来。持卡人事先经APEC相关经济体批准后，5年内无须办理该经济体入境签证，可凭有效护照和与该护照相关联的旅行卡自由往来于上述经济体之间。旅行卡有效期最长为5年，每次入境可在有关经济体停留60天至90天不等。持卡人在各经济体主要出入境口岸享有使用旅行卡专用通道快速通关的便利，但不能免除进出各经济体时填写各类出入境表格的要求，也不享有其他特权与豁免。
二、适用地区
目前，APEC 21个经济体均已加入该计划，这些经济体包括：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秘鲁、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目前为过渡成员，不审批其他经济体的旅行卡申请，但为其他经济体持卡人提供签证申请及入出境通关便利。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人员往来按照现行人员往来办法处理。
三、颁发对象
经开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经开区的非公有制企业（包括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台港澳资企业等）的高层管理人员、主要商务人员及技术人员。
上述人员须持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工作需要经常前往APEC经济体，且无刑事犯罪记录。
四、受理单位
1.具有北京市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申报资格的国有企业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外办”）申报。
2.经市外办认定的部分“实力强、信誉好、需求大”的外向型非公有制企业（以下简称“直报企业”）向市外办直接申报。
3.其他企业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经开区营商合作局。营商合作局负责经开区内企业的旅行卡初审工作。
五、申报材料
（一）企业资质相关材料（实行“一次建档、一年有效、年度复审”）。
1.纸质版材料
①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单位年度审核备案表。其中直报企业在“申办单位”一栏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即可上报市外办。其他企业在“申办单位”一栏由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初审单位”一栏由经开区营商合作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企业简介。包含员工人数、总资产和负债、上一年度纳税额和进出口额、国内外发展特别是当前与APEC经济体经贸合作情况等。其中，非公有制企业员工人数应为10人（含）以上，上一年度纳税信用等级为M级（含）以上，已开展务实境外业务。
③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签字）。
④与其他经济体业务往来证明。对加工制造或货物贸易进出口类企业，可提供购销合同、进出口单据等进出口额证明材料作为业务往来证明；对难以提供进出口额证明的企业（如金融、网络科技类企业），可提供合同或项目计划书作为业务往来证明。
⑤企业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管理使用责任承诺书。
⑥纳税信用级别为B、M级的，提供由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信用级别情况。
2.电子版材料（存储在光盘中随纸质材料报送）
①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单位年度审核备案表。
②企业简介。
（二）申请人相关材料
1.纸质版材料
①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人审核表。其中直报企业在“申办单位”一栏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即可上报市外办。其他企业在“申办单位”一栏由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初审单位”一栏由经开区营商合作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表。申请表填写应详实准确，照片处应粘贴护照标准照片；申请人应在签名框内签名，勿写出边框；申请人身份应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主要商务人员及技术人员。
③申请人简历（高中毕业后，个人经历要连贯）。
④申请人在申办单位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企业所有人出资证明。
⑤公安机关出具的申请人无犯罪记录证明。
⑥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申请人需提交个人完税证明。
⑦对难以提供进出口额证明企业（如金融、网络科技类企业）的申请人，需提交过去一年曾获发的其他经济体商务类签证。
2.电子版材料（存储在光盘中随纸质材料报送）
1.照片。建议以像素为宽300、高400的照片为佳。必须为白底彩色照片，不接受黑白照片。
2.签名。建议电子签名以像素为宽300、高150的照片为佳。签名不应带有边框，文字充满图片。
3.申请人所持中国护照带照片页扫描件。建议以像素为宽500、高707的照片为佳。护照剩余有效期不少于1年。
4.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人审核表。
六、工作流程
实行先建档备案后申请旅行卡程序。
（一）企业建档备案流程
对企业资质审核实行“一次建档、一年有效、年度复审”的做法。
1.初审。企业按“五、申报材料”中“（一）企业资质相关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要求备齐材料。具有北京市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申报资格的国有企业和直报企业负责对本单位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加盖单位公章。其他企业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经开区营商合作局，营商合作局在《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单位年度审核备案表》填写初审意见并加盖公章。
2.市外办审核备案。企业将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报送至北京市外事综合服务大厅（以下简称“外事大厅”）受理窗口。市外办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对于存在问题的事项，通过初审单位或直接向申办单位反馈意见，申办单位根据反馈意见补齐补正相关材料。
3.公示建档备案企业。市外办对企业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对企业建档备案，并在网站（www.51chuguo.cn）发布。
在企业建档备案通过的自然年内，对同一企业不同人员递交申请，可免除提交《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单位年度审核备案表》及企业相关证明材料，仅提供《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人审核表》及申请人相关证明材料。在下一个自然年，市外办将对企业资质进行复核。
（二）旅行卡办理流程
1.新卡办理流程
①初审。企业按“五、申报材料”中“（二）申请人相关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要求备齐材料。具有北京市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申报资格的国有企业和直报企业负责对本单位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加盖单位公章。其他企业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经开区营商合作局，营商合作局在《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人审核表》填写初审意见并加盖公章。
②市外办审核。企业将初审通过的申报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报送至外事大厅受理窗口。市外办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对于存在问题的事项，通过经开区营商合作局或直接向申办单位反馈意见，申办单位根据反馈意见补齐补正相关材料。
③外交部审批。市外办审核合格后，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办卡费用代缴工作，通过“外交部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和审批系统”，将申报材料（公函、缴费单、以及其他电子版材料和信息）报送至外交部审批。外交部批准后将申报数据推送至16个APEC经济体领事机构。具体审批时限取决于外交部。
④相关APEC经济体审批。APEC经济体领事机构依次对申报事项进行审批，并将审批意见告知外交部。具体审批时限取决于各经济体。
⑤外交部制卡。相关APEC经济体完成审批程序后，外交部为申请人制卡，并通知市外办领取。制卡时限以外交部通知为准。
⑥旅行卡发放。市外办领回旅行卡后，于1个工作日内在网站（www.51chuguo.cn）发布取卡信息，申办单位持受理凭单前往外事大厅取件窗口领卡。
2.制卡前更换护照信息流程
如果申请人在外交部制卡前更换新护照，可申请更换护照信息，步骤如下：
①材料报送。企业将更换护照信息申请公函和新护照带照片页扫描件报送至外事大厅21号窗口。
②材料审核。市外办在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③报送外交部。市外办审核合格后，于1个工作日内通过“外交部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和审批系统”上报更换护照信息申请。
之后步骤同新卡办理5-6步。相关材料报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备案。
3.提前制卡流程
相关APEC经济体未全部完成审批程序前，如申请人希望前往已完成审批的经济体从事商务活动，可申请提前制卡。步骤如下：
①材料报送。企业将申请提前制卡公函报送至外事大厅21号窗口。
②材料审核。市外办在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③报送外交部。市外办审核合格后，于1个工作日内通过“外交部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和审批系统”上报提前制卡申请。
之后步骤同新卡办理5-6步。相关材料报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备案。
4.换卡流程
如出现旅行卡旧卡破损、申请提前制卡后获更多经济体批准、旅行卡关联护照丢失、旅行卡关联护照签证页满、旅行卡关联护照过期等情况，可以申请换卡。步骤如下：
①材料报送。企业将申请换卡的公函、新旧护照带照片页扫描件材料报送至外事大厅受理窗口，并在交费窗口缴纳费用。
②材料审核。市外办在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③报送外交部审批。市外办审核合格后，于2个工作日内通过“外交部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和审批系统”，将申报材料（缴费单及其他电子版材料和信息）报送至外交部审批，并向外交部转账缴费。
之后步骤同新卡办理5-6步。相关材料报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备案。
5.补卡流程
如出现旅行卡丢失的情况，可申请补卡。步骤如下：
①材料报送。企业将申请补卡的公函、公安机关出具的报案证明（或个人声明、单位证明、登报声明等）、旧卡复印件或旧卡卡号信息报送至外事大厅受理窗口，并在交费窗口缴纳费用。
②材料审核。市外办在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③报送外交部审批。市外办审核合格后，于2个工作日内通过“外交部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和审批系统”，将申报材料（缴费单及其他电子版材料和信息）报送至外交部审批，并向外交部转账缴费。
之后步骤通新卡办理5-6步。相关材料报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备案。
6.注销流程
如持卡人离开原工作单位，申请单位需办理旅行卡注销手续。步骤如下：
①材料报送。企业将注销卡申请公函和旅行卡报送至外事大厅21号窗口。
②材料审核。市外办在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③报送外交部。市外办审核合格后，于1个工作日内通过“外交部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和审批系统”上报注销卡申请。经外交部审批后，将卡注销。
相关材料报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备案。
七、收费标准
每卡1720元（其中代收代缴外交部费用720元）。
八、办理时限
[bookmark: _GoBack]鉴于各经济体签证审批时间不可控，APEC商务旅行卡办理时限自申报材料送至外事大厅起，一般为4-6个月，其中包括市外办8个工作日（含材料受理及审核5个工作日，缴费、信息上传及取卡3个工作日），外交部审批、16个经济体领事机构逐个审批及制卡等时间。经开区营商合作局初审3个工作日。
九、办理地点和联系方式
市外办：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A座2层
联系电话：010-84187630
时间：周一至周四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8:00
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6:30-18:00
营商合作局：经开区荣华中路15号朝林大厦C918
联系电话：010-67882087
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8:00

